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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9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变更投向事项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徽股份”、“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金徽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3411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现就《工作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2023 年 11 月 27 日，你公司公告称，拟将首发募投项目“金徽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绿色矿山提升改造项目”（以下简称“绿色矿山项目”）、

“甘肃省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矿区生产勘探”（以下简称“勘探项目”）的部分

募集资金变更投入至“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洛矿区铅锌矿 (300 万吨/年 ) 

选矿工程”（以下简称“选项目”），涉及金额 4 亿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41.83%、12.65%,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1.1 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及保荐机构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问题一：公告显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中的 4.71 亿元用于绿色矿山项目，2

亿元用于勘探项目，本次拟将绿色矿山项目的 2.3 亿元、勘探项目的 1.7 亿元，

合计 4 亿元募集资金变更投入至选矿项目。请公司说明：（1）结合实际情况与

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说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原

募投项目前期决策、论证是否审慎，是否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信息披露不及

时等情形；（2）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发展战略，说明拟变更的选矿项目与

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性，是否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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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实际情况与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说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原募投项目前期决策、论证是否审慎，是否存在风险揭

示不充分、信息披露不及时等情形 

（一）原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与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说明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1、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绿色矿山提升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绿色矿山项目”） 

（1）绿色矿山项目实际情况和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 

1）绿色矿山项目实际情况 

绿色矿山项目主要包括：采矿系统、充填系统、选矿系统、尾矿系统、智慧

平台建设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供电系统、供排水系统、总图系统、科研设施等内

容，详见下表： 

绿色矿山提升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剩余募集 

资金 

后续预算 

支出 

拟变更 

募集资金 小 计 2022 年 
2023 年

1-10 月 

栏 次 4 3=1+2 1 2 5=4-3 6 7=5-6 

合 计 47,118.83 8,824.93 5,381.51 3,443.42 38,293.90 15,293.90 23,000.00 

1 
采矿系统 

（智能化） 
8,732.01 2,274.61 1,900.29 374.32 6,457.40 149.34 6,308.06 

2 充填系统 978.60 955.50 928.30 27.20 23.10  23.10 

3 选矿系统 3,338.74 1,617.73 471.19 1,146.54 1,721.01 1,700.42 20.59 

4 尾矿系统 4,640.40 1,969.22 1,475.37 493.85 2,671.18 2,660.51 10.67 

5 

智慧平台建

设及自动化

控制系统 

12,502.16 1,284.26 15.75 1,268.51 11,217.90 2,091.10 9,126.80 

6 供电系统 779.40 222.95 222.95  556.45 524.00 32.45 

7 供排水系统 606.31 69.35 69.35  536.96 450.00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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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图系统 1,131.90 291.81 288.81 3.00 840.09 568.00 272.09 

9 科研设施 4,007.04    4,007.04 4,000.00 7.04 

10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3,256.33 139.50 9.50 130.00 3,116.83 3,100.50 16.33 

11 基本预备费 7,145.94    7,145.94 50.03 7,095.91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投资支出 8,824.93 万元，其中：采矿系统（智

能化）2,274.61 万元、充填系统 955.50 万元、选矿系统 1,617.73 万元、尾矿系统

1,969.22 万元、智慧平台建设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1,284.26 万元，供电系统 222.95

万元、供排水系统 69.35 万元、总图系统 291.81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9.50

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 38,293.90 万元，其中，主要包括采矿系统（智能化）6,457.40

万元和智慧平台建设及自动化控制系统（智能化）11,217.90 万元以及基本预备

费 7,145.94 万元，合计 24,821.24 万元。后续预算支出 15,293.90 万元，其中，采

矿系统（智能化）149.34 万元，选矿系统 1,700.42 万元，尾矿系统 2,660.51 万元，

智慧平台建设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2,091.10 万元，供电系统 524 万元，供排水系统

450 万元，总图系统 568 万元，科研设施 4,0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100.50

万元，基本预备费 50.03 万元。 

预计到 2024 年 12 月末，项目原计划的主要采、选、充填、尾矿均将完成系

统升级改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将完成 5G 网络全覆盖、大数据中心、智慧园区、

智能综合管控平台的建设及固定站所的远程集中控制升级改造；公用系统提升改

造也将实施完毕。以上工程的实施满足矿山正常生产需要及政府对矿山的安全监

管要求，能够达到绿色矿山提升改造的目的。 

2）实际情况与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 

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金徽股份始终坚决贯彻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一次性建成”的原则，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

项目设计、开发、建设的全过程，高标准建成了“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现代

化矿山，颠覆了传统矿山的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金徽股份先

后被国家工信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绿色工厂”，自然资源部命名为“国家级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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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全国绿色矿山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荣获“首届绿色矿山突出贡献

奖”和“绿色矿山重大工程一等奖”。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

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等国家相关政策，切实推进矿山智能升级，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全流

程的少人无人化生产、基于工业大数据的智能决策于一体的绿色、安全、高效的

有色金属智能矿山，在原有基础上对绿色矿山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受行业标准和相关安全监管要求变化的影响，部分场景

无人远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受矿山原有的开拓系统工程限制，无法实施。例如，根

据 2021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中相关规定，目前，无

轨运输环道升级改造、提升机无人化控制、智能无人凿岩台车、智能装药台车、

铲运机等无人驾驶系统，继续实施则需要根据相关安全规定改变公司原有的开拓

系统及采矿方法，成本投入太高且会对现有生产造成影响。经过论证相关智能化

建设继续实施将会导致现有开采效率严重下降而失去实施意义。其次，考虑到智

能化建设统一标准未出台，相关矿山建设及管理标准时有变动，且部分智能化建

设还处在试验阶段，无法实现井下的安全可靠运行，例如，井下信号传输滞后的

问题、传感器受井下环境的影响无法准确监测数据的问题及受限于目前算力算法

训练集、偏差值数据库、算法迭代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的时间累积并根

据生产工艺需要随时调整。现在投入，会造成前期投入过大，降低经济效益。综

上，在现有的采矿系统中运用智能化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生产效率，基本上

不产生经济效益，无法达到绿色矿山提升改造的最终目的。若后期智能化矿山建

设标准出台，公司将继续以自有资金投入，完成绿色矿山的智能化升级。 

（2）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绿色矿山项目中采矿系统（智能化）井下 5G 专网建设主要包括：可视通讯

系统、基于 5G 网络下的低时延性实时通讯与智能预警、满足井下无人驾驶及智

能运输、5G 专网的智能化业务提升、实现 5G 专网下的高安全性数据传输、基

于 5G 专网下的便捷化联通等。实施进度较慢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智能矿山建设

标准尚未出台；同时，智能化建设受行业标准及要求的变化且受限于智能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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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无法继续实施。 

智慧平台建设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已投入 1,284.26 万元，实施进度较慢的主要

原因是在现有采矿系统引进无人远程自动化控制系统、无人驾驶电机车升级改造

会影响物料运输、人员通行导致影响短期生产能力，智能无人凿岩台车、智能装

药台车、铲运机无人驾驶受井下开拓系统和开采方法的影响，不能在全部采矿系

统中运用。 

鉴于以上原因，金徽股份拟将上述采矿系统（智能化）、智慧平台建设及自

动化控制系统（智能化）、基本预备费等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23,000 万元用于金

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项目（简称“选矿项目”或“新

项目”）建设。该募投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利益最

大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在江洛矿区资源整合目标，能够为公司和股东创造

更大效益，具有合理性。 

2、甘肃省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矿区生产勘探（以下简称“勘探项目”） 

（1）勘探项目实际情况和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 

1）勘探项目实际情况 

根据前期编制的生产勘探实施方案，勘探项目预计施工钻探工程 221,640 米

/326 孔，采集测试地质样品 11,340 件，剖面线测量 32.93 千米。项目建设周期为

四个勘查年度，分四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预计施工钻探工程 66,540 米，预算

费用为 8,456.11 万元；第二阶段预计施工钻探工程 88,630 米，预算费用为

12,788.31 万元；第三阶段预计施工钻探工程 66,470 米，预算费用为 8,717.25 万

元；第四阶段完成综合研究及《甘肃省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矿区生产勘探报告》的

编制、评审和修改工作，预算费用为 38.33 万元。 

勘探项目原实施方案为地表施工钻孔，钻探取费标准为矿产地质钻探：地区

调整系数 1.3，岩石硬度Ⅴ级，设计钻孔深度 0-1300m，斜孔 87°，采用预算标准

为 1146 元/m，取费标准为 1146×1.30=1489.80 元/m；设计钻孔深度 0-1400m，斜

孔 87°，采用预算标准为 1215 元/m，取费标准为 1215×1.30=1579.50 元/m；设计

钻孔深度 0-1500m，斜孔 87°，采用预算标准为 1287 元 /m，取费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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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1.30=1673.10 元/m。 

为了更好地实施生产勘探项目，为采矿设计提供准确的地质成果，公司投资

购置全液压地质钻机 17 台，共计 461.45 万元，引进专业的钻探人员，对勘探项

目由过去的外包方式转变成自主经营。同时，为减少生产勘探过程中对环境保护

的影响，金徽股份在满足生产勘探的前提下，将大部分探矿区域利用开拓巷道施

工，将地表钻转为坑内钻，每个钻孔减少约 300-400 米的钻探量，共计约 7.6 万

米。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生产勘探项目投资 2,233.01 万元，完成钻探施工

101,495.84 米，每米平均 220 元，施工进度符合原计划要求。剩余的钻探工程量

约为 34,588.88 米，按现有成本计算，到该项目完成，预计投资 760.99 万元。 

2）实际情况与前期论证、立项情况的差异 

郭家沟铅锌矿由于埋藏较深（埋深一般为 300-800 米），前期地质工作程度

不足，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首先，无法满足矿山采矿生产需求，在采矿之前必

需实施生产勘探工作；其次，部分矿体未完全控制，仍有找矿空间。为此，我公

司利用募投资金实施勘探项目，实施目的一是提高矿体的控制程度，为矿山生产

开发提供有利保障；二是扩大矿区资源量，为矿山提供后续资源保障，延长矿山

服务年限。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查院已对该项目方案进行了评

审，认为该项目实施方案设计依据充分、目的任务明确、工作部署合理、方案合

理可行，公司随后确定了该项目。并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发

改局立项（立项备案号“徽发改[2021]13号”），拟投入募集资金 20,000.00 万

元，建设周期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项目预计施工钻探工程 221,640

米/326 孔，采集测试地质样品 11,340 件，剖面线测量 32.93 千米，并编制勘探报

告。 

但在施工过程中，地表施工用地协调难度大、进展较慢，制约了探矿工作的

正常开展，原有的外包模式在实际勘探工作中，无法更好与生产工作协调，且费

用较高。因此，公司调整了探矿手段，不仅可以有效的节约成本，同时还满足了

原有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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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甘肃省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矿区生产勘探原实施方案为地表施工钻孔，根据中

国地质调查局颁布的《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 年试用）预算，综合单

价约 1130 元/米进行核算，同时，勘查项目在野外实施，须预算技术勘查投入总

额≤5%的费用作为工地建筑费用，用于保障项目正常开展。因地表施工用地协调

难度大、进展较慢，制约了探矿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对原定的探矿手段进行了

调整，绝大部分探矿区域由地面施工地表钻孔调整为井下施工坑内钻，从地表施

工调整到井下利用开拓巷道施工，可节约地表到井下施工这段距离的工程量。同

时，公司购买坑内钻机自己组织施工队伍进行探矿，现综合单价约 220 元/米；

其次，因公司自己组织钻探队进行探矿，可在工地建筑费用方面，节省相关费用

支出。探矿手段调整后仍能达到勘查目的。若后期矿体发生变化需要追加工程量

而预留的募集资金不足时，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保证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实际勘探工作，在勘探项目既能满足生产勘探要求又可以节约资金，且

新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变更募投资金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公

司和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具有合理性。 

（二）原募投项目前期决策、论证是否审慎，是否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

信息披露不及时等情形 

2020 年 2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铅锌行业规范条件》，该规范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按照《智慧矿山信息系统通用技术规范》（GB/T34679）要求，

开展智慧矿山建设，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规划和产业政策，切实推进矿山智能升

级，金徽股份于 2020 年 8 月委托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郭家沟

铅锌矿绿色矿山提升改造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其通过对公司的审慎调查研究后

出具了《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绿色矿山提升改造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工程编号：L1359SQ08）。该项目取得了陇南市徽县发改局下发的

《甘肃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徽发改备[2020]82 号）。 

2021 年 2 月，为了提高公司普查区域的矿体控制程度，为矿山开发提供有

力保障，扩大公司矿区资源储量，并为矿山生产提供后续资源保障，公司组织专

业人员完成了甘肃省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矿区生产勘探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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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3 日，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查院已对该项目方案进行了

评审，审查结论为：“该方案设计依据充分、目的任务明确、工作部署合理、方

案合理可行。”该项目取得了陇南市徽县发改局下发的《甘肃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徽发改[2021]13 号）。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包

含上述项目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议案》。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揭示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并在定期报告中

对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及时的相关信息披露。 

综上所述，公司原募投项目的前期决策、论证过程审慎，不存在风险揭示不

充分、信息披露不及时等情形。 

二、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发展战略，说明拟变更的选矿项目与公司现

有业务的协同性，是否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 

公司以深耕铅锌主业为发展战略，为了做强做大主业，加大了新的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项目的寻找，先后在省内外开展大量调查研究工作。选择了较为理想的

徽县江洛铅锌矿产区作为首批投资的矿业权，对徽县江洛矿区铅锌资源进行整合

是公司战略实施和业务开展的方向。 

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的《甘肃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和

陇南市人民政府印发的《陇南市有色冶金产业链建设方案》内容，按照省市县资

源整合的要求，为推动矿产资源向重点骨干企业聚集，促进铅锌产业高质量发展，

徽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助公司对甘肃省徽县江洛矿

区铅锌资源进行整合。 

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是江洛矿区铅锌矿产资源整合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徽股份为增加优质资产，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进一

步提高公司效益的重要举措。选矿工程的建设符合公司主营业务要求，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 

因此拟变更的选矿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协同性，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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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绿色矿山提升改造项目原计划投

入募集资金 47,118.83 万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已累计投资支出 8,824.93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38,293.90 万元，目前除智能化系统建设外，其余项目均按

计划推进，后续预计还将支出 15,293.90 万元。预计到 2024 年 12 月末，项目原

计划的主要采、选、充填、尾矿均将完成系统升级改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将完成

5G 网络全覆盖、大数据中心、智慧园区、智能综合管控平台的建设及固定站所

的远程集中控制升级改造；公用系统提升改造也将实施完毕。以上工程的实施满

足矿山正常生产需要及政府对矿山的安全监管要求，能够达到绿色矿山提升改造

的目的。鉴于目前相关智能矿山建设标准尚未出台，且受限于矿山智能设备目前

不能在全部采矿系统中运用等原因，智能化系统继续实施将无法达到募投项目的

预期经济效益，难以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因此金徽股份拟将此项目募投资金中

的 23,000 万元用于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项目建设。

若后期智能化矿山建设标准出台，公司将继续以自有资金投入，完成绿色矿山的

智能化升级。 

金徽股份甘肃省徽县郭家沟铅锌矿矿区生产勘探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233.01 万元，剩余

募集资金 17,766.99 万元，后续预计还将支出 760.99 万元。公司首发上市后，在

确保实现原有勘查目的的情况下，对生产勘探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节省了相关

费用支出，因此金徽股份拟将此项目募投资金中的 17,000 万元用于金徽股份江

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项目建设。 

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项目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徽县江洛镇谢家沟铅锌浮选厂有限责任公司和徽县明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实

施，公司将分别向两家子公司增资 25,000.00 万元和 15,000.00 万元。本项目的实

施符合金徽股份的战略布局和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公司将继续依托上市平台深耕

铅锌主业，变更项目的预计经济效益可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自身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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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提升投资者回报。 

本次金徽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募投项目是

公司在首发上市后根据自身实际业务发展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创造

股东效益最大化而拟做出的决策，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公司原

募投项目和拟实施的新项目均是在前期审慎论证后做出的决策，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不断协调发展，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和本次项目变更公告中充分揭示了相关项

目风险，并在定期报告中对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及时的相关信息披露。 

拟变更后的募投项目仍属于公司即有主营业务领域，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协

同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募投项目的事项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截至目前，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并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募投项目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金徽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问题二：公告显示，选矿项目总的建设工期为 45 个月，建设投资总额 23.22

亿元。选矿项目经营达产后，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19.08 亿元/年，利润总额 3.54

亿元/年，税后利润 3.01 亿元/年，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4.55%（所得税后），

投资回收期为 7.12 年（所得税后，含基建期）。请公司说明：（1）拟变更的选

矿项目的后续建设安排，包括各项投资项目的金额、建设周期、资金来源等；

（2）拟变更的选矿项目经营达产后预计效益的测算过程，是否对项目面临的实

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险等进行充分审慎评估。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拟变更的选矿项目的后续建设安排，包括各项投资项目的金额、建设

周期、资金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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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项目建设周期自 2024 年 1 月

计算，共 45 个月，分为前期准备阶段、建设准备阶段和建设阶段，2027 年 9 月

项目建设完成。 

总投资额为232,209.34万元，其中，投资额的30%即69,662.802万元，为企业

自筹（含募集资金投入），自筹资金主要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变更募集资金（绿

色矿山提升改造与生产勘探项目）4亿元，按照规范要求，经董事会表决，由金

徽股份分别对徽县江洛镇谢家沟铅锌浮选厂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谢家沟浮选

厂”）增加投资2.5亿元，对徽县明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明昊矿业”）

增加投资1.5亿元；二是其余自有资金从金徽股份盈利中拨付。投资额的70%即

162,546.538万元，为银行贷款。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排，公司将与银行积

极沟通对接融资事项，确保银行贷款及时到位。 

谢家沟浮选厂、明昊矿业建设前准备工作同时开展，主体建设工作分两步实

施，谢家沟浮选厂于2024年1月开始建设，于2026年1月先行完成相关建设；明昊

矿业自2026年3月施工，2027年9月建成。项目金额、具体建设周期详见下表： 

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投资预算表 

金额：万元 

单

位 
工程或费用名称 

栏 次 

项目金额 占比(%) 
建设周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1-9 月 

项 目 
E=A+B+C+

D 
 A B C D 

总投资预算 232,209.34 100．00 80,227.80 51,787.90 59,267.87 40,925.77 

谢

家

沟

浮

选

厂 

小  计 甲 100,855.30 43.43 58,232.82 38,590.91 4,031.57  

选矿系统 1 20,029.03 8.63 10,014.52 9,013.06 1,001.45  

充填站配置工程 2 5,409.46 2.33 2,704.73 2,434.26 270.47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含

征地费) 
3 26,749.91 11.52 24,751.71 1,671.90 326.30  

民用与生活设施工程 4 9,595.97 4.13 3,070.71 6,045.46 479.80  

供排水系统 5 2,044.35 0.88 1,022.18 919.96 102.22  

供热系统 6 1,242.34 0.54 621.17 559.05 62.12  

供电系统 7 2,073.98 0.89 1,036.99 933.29 103.70  

尾矿库工程 8 14,837.22 6.39 7,418.61 6,676.75 741.86  

总图运输系统 9 8,626.87 3.72 4,313.44 3,882.09 431.34  

基本预备费 10 10,246.17 4.41 3,278.77 6,455.09 512.31  

明

昊

小  计 乙 131,354.04 56.57 21,994.98 13,196.99 55,236.30 40,925.77 

选矿系统 1 21,849.77 9.41   11,580.38 10,2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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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业 

充填站配置工程 2 3,618.38 1.56   1,917.74 1,700.6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含征地费) 3 43,989.96 18.94 21,994.98 13,196.99 6,598.49 2,199.50 

民用与生活设施工程 4 8,710.17 3.75   4,616.39 4,093.78 

供排水系统 5 1,867.25 0.80   1,867.25  

供热系统 6 1,192.34 0.51   1,192.34  

供电系统 7 1,908.17 0.82   1,908.17  

尾矿库工程 8 20,955.92 9.02   11,106.64 9,849.28 

总图运输系统 9 11,717.96 5.05   6,210.52 5,507.44 

基本预备费 10 15,544.12 6.69   8,238.38 7,305.74 

二、拟变更的选矿项目经营达产后预计效益的测算过程，是否对项目面临

的实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险等进行充分审慎评估 

（一）拟变更的选矿项目经营达产后预计效益的预算过程 

1、选矿项目经营达产后的年均产品销售收入 

选矿项目完成后，年选矿量300万吨，原矿石平均品位“锌加铅”5.397%，

其中，锌3.896%，铅1.501%，每吨铅品位60%的铅精矿含银165克，选矿回收率

“锌加铅”185%，其中，锌95%，铅90%。每年锌精矿、铅精矿、伴生银的产品

量如下。 

锌精矿(含锌)：300万吨×3.896%×95%=111,031.60金属吨 

铅精矿(含铅)：300万吨×1.501%×90%=40,532.07金属吨 

铅精矿(含银)：40,532.07金属吨/60%×165g/t/1000=11,146.32千克 

锌、铅、银产品的销售价格按近5年的平均价格分别是2.1万元/金属吨、1.53

万元/金属吨、5,000元/千克，年销售收入190,785.36万元，详见下表。 

产品销售收入预算表 

数量：吨、千克；单价：元/吨、元/千克；金额：万元 

序

号 
销售产品 达产年产量 

产品价格 

金属价格 

（含税） 

冶炼费用/

冶炼系数 

精矿含金属  

价格（含税） 
税率 

精矿含金属价

格（不含税） 
达产年收入 

1 锌精矿 111,031.60 21,000.00  6,500.00  14,500.00  13% 12,831.86  142,474.19 

2 铅精矿 40,532.07 15,300.00  3,000.00  12,300.00  13% 10,884.96  44,118.97 

3 铅精矿(含银) 11,146.32 5,000.00  0.85  4,250.00  13% 3,761.06  4,192.20  

合   计 190,785.36 

2、选矿项目经营达产后的的年均总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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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成本费用：包括采矿厂至选厂加工成精矿（含尾矿处理）外售这一

整个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费用。 

总成本费用计算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原辅材料、燃料及

动力消耗量根据设计工艺提供，采用不含税价格。 

（2）折旧与摊销：按照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额，建构筑物类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按矿山服务年限14年考虑，机械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按14年考虑，固定

资产残值率为5%。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摊销年限分别按照为10年和5年预算。 

（3）修理费：修理费按固定资产原值的4%预算。 

（4）制造费用：制造费用由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理费、劳保费和其它制造

费用组成。劳保费按照工人工资总额的8%预算，其他制造费用按照制造费用的

10%预算。 

（5）其它：安全生产费按《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

资〔2022〕136号）计提，尾矿库安全费用按照入库矿量4元/t（二等库）计算。

该项费用主要用于金属矿山勘探作业和生产、选矿、闭坑及尾矿库运行、闭库等

有关活动。 

水资源费按0.33元/m3、电费按0.60元/kwh计入成本。 

（6）选矿成本：包括人工、材料、动力、费用、安全生产费等。 

（7）期间费用：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管理组织经营活动的各项费用，包括企业

总部管理及服务人员工资、保险费、职工福利费、无形及递延资产摊销费、工会

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绿色矿山建设费用、安全费、业务招待费及其他管理费用。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职工薪资总额的36%、

2%及1.5%预算。绿色矿山建设费用按照营业收入1.5%预算。矿业权出让收益金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财综〔2023〕10号）按照营业收入的2.3%

预算。其他管理费用按照管理费用的15%预算。 

财务费用包括项目计算期内发生的利息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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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徽股份近5年的选矿单位成本数据，结合江洛矿区矿石性质及经营管

理模式，测算此项目的总成本费用，详见下表： 

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工程成本费用预算表  

单位成本：元/吨；金额：万元 

序 号 项  目 单位成本 金  额 

（一） 生产成本 429.84 128,951.01 

1 直接材料费及辅助材料费 283.00 84,900.91 

（1） 采矿开采及运输费用 245.00 73,500.00 

（2） 辅助材料费 38.00 11,400.91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29.10 8,731.07 

3 工人工资薪酬 7.75 2,325.60 

4 尾矿库后期铺膜费用 24.36 7,308.92 

5 水处理费用 0.43 129.87 

6 制造费用 85.18 25,554.65 

（1） 折旧费 47.84 14,352.64 

（2） 修理费 28.20 8,460.50 

（3） 劳动保护费 0.62 186.05 

（4） 其他制造费 8.52 2,555.47 

（二） 管理费用 54.95 16,484.08 

1 无形资产摊销费 12.85 3,856.33 

2 管理、服务人员工资薪酬 1.90 570.00 

3 工会经费 0.17 50.80 

4 职工教育经费 0.14 43.02 

5 社会劳动保险费 3.47 1,042.42  

6 业务招待费 1.91 572.36  

7 绿色矿山建设费用 9.54 2,861.78  

8 尾矿库安全费用 2.09 626.70  

9 矿业权收益金 14.63 4,388.06  

10 其他管理费用 8.24 2,472.61  

（三） 财务费用 7.21 2,161.66 

1 利息支出 7.21 2,1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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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费用合计 491.99 147,596.75 

项目达产后总成本费用为147,596.75万元/年，其中生产成本128,951.01万元/

年，管理费用16,484.08万元/年、财务费用为2,161.66万元/年。 

3、税费 

（1）选矿项目税金及附加：包含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分别按应纳

增值税税额的5%计取，资源税按不含税营业收入的3%计取。 

本选矿项目的税金及附加预算过程如下： 

序 号 项 目 金额（万元）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20.56 

2 资源税 5,723.55 

3 教育费附加 1,020.56 

合  计 7,764.67 

（2）所得税：根据相关税收政策公司所得税率按照15％计取，项目达产年

平均所得税约5.313.59万元。 

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万吨/年）选矿项目达产后预计效益见下表： 

序 号 项 目 金 额（万元） 

1 产品销售收入 190,785.36 

2 税金及附加 7,764.67 

3 

总成本费用 147,596.75 

其中：生产成本 128,951.01 

      管理费用 16,484.08 

      财务费用 2,161.66 

4 利润总额 35,423.93 

5 所得税 5,313.59 

6 税后利润 30,110.34 

选矿项目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19.08亿元/年，利润总额3.54亿元/年，税后利

润3.01亿元/年，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二）是否对项目面临的实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险等进行充分审慎评

估 

1、项目面临的实施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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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用水、用电、征地及企地关系的协调问题，同时，

项目从设计到竣工投产的周期较长、工程项目管理、预算控制、设备选型等方面

具有一定实施难度。 

2、针对以上实施难度的解决措施 

考虑到新项目的实施难度，本次项目建设选择在原有选厂的厂址上重建，具

备基本的建设用地、道路、水、 电、网络等条件；同时，徽县人民政府也在用

水、用电、征地及企地关系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协助。其次，项目所在地交通便利，

具备项目建设所需的原料。本次选矿工艺以谢家沟浮选厂、明昊矿业已有选矿厂

以及公司部分生产实践数据为依据，满足本次设计的技术要求。再次，为了切实

做好该项目，金徽股份成立了“工程建设指挥部”，总结前期金徽股份选矿工程

项目建设经验，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组织行业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本项目进行

建设。已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进度表，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各项建设的金额、建

设周期、资金来源等，进行详细安排，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3、市场前景变化风险分析 

全球各国的铅锌金属消费结构类似，铅主要应用在铅酸蓄电池。随着电动自

行车和汽车领域景气度高涨，对铅酸蓄电池的使用增加，对铅金属的需求具有明

显拉动作用。锌主要应用于钢材镀锌，包括镀锌板带、镀锌钢丝绳钢绞线、镀锌

焊管及镀锌钢结构等，其他使用形态还有铜锌合金、压铸锌合金、氧化锌等。从

终端消费领域来看，锌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汽车、日用消费品等领域，用途

较为分散。随着汽车等领域的增长，对锌金属的需求预计会增加。 

同时，根据2023年中国国际铅锌周暨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铅锌年会的总结：

中国铅消费保持谨慎乐观，虽然2023年海外消费同比下降0.6%，但在中国消费增

长显著，消费保持稳健，尤其是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领域。2024年全球铅消费量

预计增长0.7%，至1,283万吨；锌在太阳能、风电、电池、汽车等新能源领域的

应用前景乐观，例如在太阳能方面，一个100MW的太阳能园区大约需要240吨锌。

风电方面，一台8WM的海上风力涡轮机平均需要4吨锌，预计到2030年，需求前

景将达到150万吨。电池方面，各类锌基电池如镍锌电池、锌离子电池、锌空气

电池都在不同的领域得到广泛发展。在汽车方面，镀锌钢已经在新能源汽车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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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使用，相较于美日欧90%的使用强度，目前我国的使用强度约为50%，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展望2024年，价格方面，预计全球价格将受宏观环境影响而下

降，而国内价格由于原料和生产成本上升将得到一定支撑。 

我国的铅锌矿产资源存在贫矿多、富矿少，铅锌金属冶炼企业的生产规模较

大，铅锌精矿产品不能满足国内冶炼企业的需求，导致国内铅锌矿冶炼企业的矿

石自给率不高，因此国内铅锌精矿产品的销售流畅。公司销售客户面向周边省市

的铅锌冶炼及加工企业，拥有稳定的下游客户及销售渠道，精矿产品拥有良好的

销售前景和充足的市场需求。公司在完成江洛矿区铅锌矿（300万吨/年）选矿工

程项目后采选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综上所述，金徽股份对项目面临的实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险等进行了充

分审慎的评估，本项目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和盈利能力。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金徽股份江洛矿区铅锌矿（300 万吨/年）选矿项目建设周期自 2024 年 1 月

起，共 45 个月，分为前期准备阶段、建设准备阶段和建设阶段，2027 年 9 月项

目建设完成。 

项目总投资额为 232,209.34 万元，其中，投资额的 30%即 69,662.802 万元，

为企业自筹，自筹资金主要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变更募集资金（绿色矿山提

升改造与生产勘探项目）4 亿元；二是：其余自有资金从金徽股份盈利中拨付。

投资额的 70%即 162,546.538 万元，为银行贷款。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排，

公司将与银行积极沟通对接融资事项，确保银行贷款能够及时到位。 

项目经营达产后，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190,785.36 万元/年，应纳税金及附

加 7,764.67 万元/年，利润总额 35,423.93 万元/年，所得税 5,313.59 万元/年，税

后利润 30,110.34 万元/年。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4.55%（所得税后），投资回

收期为 7.12 年（所得税后，含基建期）。 

公司已对变更后项目面临的实施难度、市场前景和风险等进行了充分审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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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进行了详细说明与相关信息披露。 

问题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保荐机构应当勤勉尽责，

督促上市公司规范、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自觉维护上

市公司资金安全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积极、全面的落实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监管要求，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勤勉尽责的督促上市公司规范、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益，自觉维护上市公司资金安全。并针对此事项签订《金徽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加强募集资金监管承诺函》。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8 日 

 


